《龙岩市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库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3年5月出台《龙岩市住建局关于印发龙岩市物业管理考评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龙建房﹝〔2013〕15号），随着物业监管职能划转至龙岩市城市管理局，2022年2月28日市住建局废止了该《通知》。为填补当前物业管理行业专家管理机制不健全的空白，更好发挥物业管理专家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市城市管理局起草了《龙岩市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2、 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推动我市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我市城镇化发展的加快，物业管理行业规模日益壮大。截至目前，我市备案的物业服务企业255个，物业项目约630个，建筑总面积约4165.89万平方米。同时，龙岩市物业管理水平总体层次不高，物业服务企业呈现“小散乱”的现象。由于我市目前尚未结合实际制定物业管理专家管理办法，给开展物业行业专家管理活动带来不便。
（二）物业管理专家精细化管理的需要。随着我市红色物业星级评价、智慧物业平台信息化建设、“双随机”检查工作的全面推进和实施，对物业管理行业专家进行精细化管理提上日程。《办法》的制定加强了物业管理行业专家的管理，解决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物业管理行业专家抽取难、权责不对等、分类标准不细、退出机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有助于营造公平诚信的物业管理市场环境，更好地维护业主和物业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起草依据
（一）制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住房〔2003〕130号）、《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龙政办﹝2021﹞53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参考资料：《福建省物业管理专家库管理办法》《厦门市物业服务管理行业专家库管理办法》《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等。
四、《办法》的主要内容
《评价办法》共有7个章节，23个条文。
第一章“总则”共5个条文，主要明确办法目的、适用范围、定义条款、办法原则、职责分工。
第二章“专家资格条件”共3个条文，主要明确行业部门、基本条件、入选条件。
第三章“专家库组建”共3个条文，主要明确申报材料、聘任程序、专家聘期。
第四章“专家库管理”共3个条文，主要明确动态管理、解聘程序、优秀推荐。
第五章“专家的使用管理”共3个条文，主要明确专家活动、使用流程、申请重评。
第六章“专家权利义务”共3个条文，主要明确专家权利、专家义务、回避制度。
第七章“附则”共3个条文，主要明确《办法》使用例外、解释权利、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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